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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環境保護對策與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

檢討與修正 

4.1  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與修正 

一、 施工階段 

依據本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評估結果，本計畫施工期間由於

本次變更僅變更使用用途，並無增加用地範圍，開挖時間與

棄土量皆降低，棄土車次維持與原環說相同，僅棄土動線配

合棄土場位置變更而增加運輸動線，仍然以國道及快速道路

運輸為主，棄土運輸動線敏感點各項環境影響因子評估結果

與原環說差異輕微，且連接上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距離較

短，對附近環境影響輕微。故施工期間環境影響差異輕微，

大部分維持與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結果相同，故環境減輕對

策維持與環境影響說明書相同。 

有關廢棄土環境影響減輕對策修正如下： 

(一) 本計畫仍將尋求土方交換再利用之可能行，參考「公共工

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

優先利用公文詢問方式撮合土方交換再利用，如規劃以交

通部所屬公共工程台北港開發計畫做為闢建碼頭填土之

用，若時程或土方性質不符合，再依規定送至合法土資場

處理。 

(二) 本案棄土處理方式採即挖即運方式，以減少棄土堆置時

間，由於本開發計畫除需留用少數土方為景觀工程用土外

(將現地高程整地至未來開發後之高程與排水坡度，因所

需土方量不多，將利用最後開挖階段挖取之土方)其餘幾

乎無填方需求，因此本計畫在發包時將積極要求承包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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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

作業要點」尋求土方撮合再利用為優先，如規劃以交通部

所屬公共工程台北港開發計畫做為闢建碼頭填土之用，如

果無法達成則將本計畫廢棄土處理將依據「臺北市營建剩

餘資源及混合物管理辦法」(臺北市政府 97 年 11 月 24 日

(97)府法三字第 09733032700 號令修正發布)規定，在施工

前規劃合法收容處理場所，做成「剩餘資源處理計畫」，

並納入施工計畫書，由起造人、承造人及監造人於申報放

樣勘驗或拆除執照申報開工時，向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建築

管理處申報核備。 

(三) 工地出入口設置錄影監視設備，監控土石運輸車輛清洗、

覆蓋、路面污染及廢氣排放情形，並將監控結果(影片)，

每月定期送當地環保局備查。 

(四) 空氣污染減輕對策(摘錄原環說) 

本案將依行政院環保署公布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措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為落實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措施，針對工地周界、物料堆置、車行路徑、裸

露地表、工地出入口、結構體、上層物料輸送及運送物

料之車輛機具採取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制設施。 

1. 工地周界 

營建工程進行期間，工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

式圍籬及防溢座。本計畫屬第一級營建工程，其圍籬

高度不得低於 2.4 公尺，但圍籬座落於道路轉角或轉

彎處 10 公尺以內者，得設置半阻隔式圍籬。北側宿

舍區設置 4 公尺高型圍籬，阻隔空氣中粉塵之效果較

2.4 公尺之全阻隔式圍籬為佳。並且本案將配合台北

市環保局政策，施工圍籬進行美化，以達公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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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料堆置 

針對物料堆置區採用防塵布或不透氣覆蓋物覆蓋具

粉塵之物料。 

3. 車行路徑 

認養基隆路三段 155 巷及芳蘭路丁字路口 100 公尺範

圍內施工動線，於乾燥天候於各施工場所及道路定期

灑水(晴天時每天至少二次，上下午各一次)，並定期

清除鄰近道路塵土，以避免車輛、機具進出引起大量

塵土飛揚。 

本計畫屬第一級營建工程，針對基地內車行路徑採用

鋪設混凝土方式以抑制粉塵逸散，鋪設面積達車行路

徑面積之 80%以上。 

4. 裸露地表 

於乾燥天候於裸露地表採用地表壓實及道路定期灑

水(晴天時每天至少二次，上下午各一次)，並定期清

除鄰近道路塵土，以避免車輛、機具進出引起大量塵

土飛揚，以抑制粉塵逸散，前述防制設施達裸露地表

之 80%以上。 

5. 工地出入口 

於施工出入口二處各設置洗車台二處，且洗車台四周

設置防溢座以防止洗車廢水溢出工地，另外設置廢水

收集坑及具有效沉砂作用之沉砂池，車輛離開即有效

清洗車體及輪胎，表面不得附著污泥。 

6. 結構體 

結構體施工架(鷹架)外緣，設置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塵

網或防塵布，本計畫屬第一級營建工程，於 10 公尺

高度或四樓天花板以下設置防塵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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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層物料輸送 

施工期間工地內上層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

石、土方或廢棄物輸送至地面或地下層時，透過電梯

孔道、建築物內部管道、密閉輸送管道或以人工搬運

方式輸送，以減少粉塵逸散。另外，輸送管道出口，

設置可抑制粉塵逸散之圍籬或灑水設施。 

8.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 

運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

進出營建工地之車輛機具，採用具備密閉車斗之運送

機具或使用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

防止載運物料掉落地面。 

9. 選用狀況良好之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做好定期、不定

期保養維護工作，並避免於不正常之狀況下操作，以減

少排放廢氣之污染濃度。 

10. 運輸路線依核定交通維持計畫行駛，加強行駛規範之

訂定及執行，於穿越人口稠密地區時，應降低車速至

30km/hr 以下避免掀揚塵土。 

11. 施工區內設置進出道路指標，以避免其任意於施工場

所內行駛而掀起塵土。 

12. 本案施工機具使用柴油應符合含硫量 50ppm 以下規

定，運輸車輛以主動到檢方式通過環保局柴油車動力計

排煙檢測，以確保符合排氣標準。 

13. 於計畫區附近之敏感受體進行空氣品質監測工作，以

供改進環保措施之參考。 



 4-5 

(五) 噪音振動(摘錄原環說) 

1.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定期保養檢修以維持良好車況，並定

期檢查及汰換老舊車輛。 

2.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行經住宅區或其他敏感點時，行車速

率將降低至每小時 30 公里以下。 

3. 進出工區道路時，禁止急加速、減速及按喇叭，以減低

突增之噪音量。 

4. 認養基隆路三段155巷及芳蘭路丁字路口100公尺範圍

內，施工期間工區周界之運輸道路須保持路面平整，運

輸道路如有破損時則須立即進行維護，以免因路面顛跛

增加運輸車輛產生之噪音振動量。 

5. 開挖日間施工，配合鄰近居民及宿舍區作息時間。施工

前將召開公開說明會，與附近居民說明施工時間，做好

敦親睦鄰及事前說明之工作，若有需要夜間施工，僅進

行低噪音工程。施工期間若接到居民之陳情抱怨，將即

時處理並調整棄土車頻率、施工方式降低噪音影響。 

二、 營運階段 

整體而言營運階段環境影響與原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結果除

污水量、廢棄物因取消醫護人員宿舍造成與原環說污染負荷

減少差異外，大部分環境影響因子與原環說相同，故環境減

輕對策維持原環境影響說明書相同如下： 

(一) 水文及水質 

1. 病房及研究室之感染性廢水具高度感染性，計畫所產生

之感染性廢水以專管收集並經消毒後再併一般生活污

水排至污水下水道系統。 

2. 實驗室實(檢)驗過程中清洗器皿所產生之廢水(非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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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需經前處理系統處理後，再以泵浦抽送至消能

井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3. 放射性廢水需設專用廢水槽等待衰減，經衰減及消毒後

再納入污水下水道處理。 

4. 宿舍之地面以上樓層污水以重力流方式經自設消能井

排至污水下水道系統，地下樓層之污水由專用污水管收

集至污水坑，再以泵浦抽送至消能井後，排放至污水下

水道系統。 

5. 開放空間區域種植以草皮或採用透水鋪面、透水測溝及

透水陰井，減少地表不透水面積，增加地層含水量。 

6. 綠帶下層設置雨水滲流槽，將收集之雨水緩慢直接的滲

透至大地回收，增進基地之保水性能。 

7. 營運階段各項用水將向自來水公司申請供應，不抽用地

下水。 

8. 配置砂包、發電機及抽水機，預防豪雨、颱風等因素帶

來大雨，避免造成地下室淹水。 

9. 本計畫將設置雨水貯留設施，回收之雨水經處理後可作

為景觀植栽、景觀水池或消防補充水，可有效降低自來

水用水。 

(二) 廢棄物 

1. 廢棄物貯存方法與貯存設施應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處理辦法」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

標準」規定設置，廢棄物處理中心應定期清洗與清毒，

避免滋生蚊蠅等病媒蟲。 

2.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將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設置足夠之貯存空間，經滅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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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合格處理業者代為處理。 

3. 一般事業廢棄物經收集、暫貯存後，委由代清運機構清

運處理。 

4. 各類有害廢棄物及實驗廢液將委由甲級合格代處理業

者處理。 

5. 放射性廢棄物經分別貯存後，將全部委由核能研究所代

為處理。 

6. 本計畫各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及宿舍的可回收資源

垃圾，清潔人員於各層樓將可回收資源收集後，暫時貯

於廢棄物暫存區可回收資源區存放，每週回收二次。 

7. 本計畫依據法規與建議，營運階段不使用水銀血壓計，

將採電子式血壓計以符合醫療需求。 

(三) 交通運輸 

1. 基地內提供計程車排班區、小客車臨停區、醫療接駁車

停靠區，避免上述車輛於基地外道路空間停靠，完全採

內部化方式設計。 

2. 停車場出入口舖面與人行道順平，以提供經過本基地周

邊的行人平順的步行空間。 

3. 藉由停車場出入口鋪面抬高與人行道齊平措施之執

行，可以提供經過本基地周邊的行人平順的步行空間，

減輕車輛出入口設置對行人可能造成之不便影響；此

外，停車場出入口鋪面色彩與人行道鋪面色彩採不同顏

色，以區隔車道與人行道，避免汽機車誤闖人行道。 

4. 本案員工停車空間規劃使用 B4F、B3F，並採固定停車

位管制，而民眾使用停車空間則規劃至 B1F~B3F，以

減少民眾繞行距離，為明確讓民眾瞭解停車場動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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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內設置清楚之引導指標，並於每層入口處設置剩

餘車位顯示器，預先告知民眾是否有剩餘停車空間。 

5. 停車場出入口舖面色彩與人行道鋪面色彩採不同顏

色，區隔車道與人行道。 

6. 尖峰時段派員於停車場出入口引導交通。 

7. 配合地下停車場興建取消週邊基隆路3段155巷路邊停

車位。 

8. 引導基隆路往西、辛亥路往南/往北方向進入車輛改由

辛亥路、芳蘭路進入基地。 

9. 基地鄰接基隆路 3 段 155 巷採右進右出方式進出。 

4.2  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與修正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施工階段 

1. 本計畫施工前將要求承包廠商擬定施工計畫，包括環境

保護計畫等，經監造工程相關人員核准後，始進行各項

工程。 

2. 有關本說明書所研擬之各項「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

之對策」，將要求承包廠商納入合約書中據以執行。 

3. 本計畫施工期間將設置專責單位及人員，嚴格要求承包

廠商按所提送之環境保護計畫予以確實執行，以確保環

境品質。 

4. 施工規範中將納入相關項目之法規管制標準，在施工期

間將確實執行監測計畫，其監測結果由專責單位及人員

彙整與管理，並與法規值相比較以作為環境保護措施之

參考，且必要時將要求承包廠商配合改進環境保護對



 4-9 

策。 

(二) 營運階段 

1. 設置環境保護組監督營運階段各項環境減輕對策執行

情形包括： 

(1) 處理民眾申訴案件，環保事項民意溝通 

(2) 環境影響說明書承諾應辦之環保事項 

(3) 環保法規及技術資料蒐集與宣導 

(4) 環境監測結果彙整 

2. 設置機電組進行廢水前處理設施之維護、廢棄物處理中

心設備之維護、防災設備之維護、省能設備維護、空調

水塔清洗及設備維護、雨水回收及省水設備之維護 

3. 設置安全組進行防災演練之執行及指揮、緊急應變措施

之研擬及執行。 

4. 營運階段為確保室內空氣品質，癌症醫院除實施禁煙措

施外，將每三個月清洗並消毒空調水塔，以避免退伍軍

人症之發生。 

5. 營運初期一年將依環境監測計畫進行相關監測工作，其

監測結果由臺大癌醫中心醫院管理單位負責彙整與管

理。 

二、 本次變更 

本次變更案由於不涉及環境管理計畫變更，故所有施工及營

運階段環境管理計畫仍維持與原環說相同不變更。環境監測

計畫由於本次施工階段僅刪除 2 處土資場，增加 3 處土資場

位置，動線規劃維持與原環說相同以國道高速公路為主，故

施工及營運環境監測不變更，如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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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環境監測計畫已於 99年 9月進行施工前考古探坑試掘之

作業調查，並無發現考古遺址；已於民國 99 年 12 月起依環

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所承諾之監測計畫持續進行，並定期

將監測季報成果提送給開發單位臺灣大學備查作為追蹤考核

監督之用，將依據監測計畫持續進行相關監測工作。 

表 4.2-1 環境監測計畫表 
階段 
 

項目 

施 工 階 段 營 運 階 段 

監測項目 頻率 地點 監測項目 頻率 地點 

空氣 
品質 

TSP 
PM10 
NO 
NO2 
SO2 

CO 
O3 
NMHC 
風向 
風速 

每季一次，每
次連續 24 小
時監測 

基地周界 1
點 － － － 

排放 
水質 

BOD、COD、

SS、氨氮、油

脂 、pH 值、

水溫 

每月一次 放流口一點 
BOD 、
COD、SS、
油脂 

每季一次 污 水 下 水
道放流口 

營建 
噪音 

Leq、Lmax(含
低頻噪音) 

施工初期第
一年每月一
次，之後每季
一次 

基地周界外
1公尺4點、
北側臺大學
生宿舍共5
點 

－ － － 

環境 
噪音 
振動 

Lx, Lmax, Leq, L早,  
L日, L晚, L夜 

每季一次，每
次連續監測
24 小時 

和平高中、
臺灣科技大
學、芳蘭路
路民宅、北
側臺大學生
宿舍共4點 

Lx, Lmax, Leq, 
L早, L日, L晚, L
夜 (̀含低頻
噪音) 

每 季 一
次，每次
連續監測
24 小時 

臺 灣 科 技
大學、芳蘭
路 路 民 宅
及 北 側 臺
大 學 生 宿
舍共3點 

交通 
流量 

尖峰小時車
輛種類、數
量、服務水準 

每季一次 基地週邊道
路2點 

尖 峰 小 時
車 輛 種
類、數量、
服務水準 

每季一次 基 地 週 邊
道路2點 

文化 
遺址 － 

施工前小規
模考古探坑
試掘一口。施
工開挖期間
監看一次 

開挖面監看 － － － 

 


	第1 章  開發計畫變更緣起及目的
	1.1  原開發計畫辦理情形
	一、 本計畫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環境影響說明書已於民國99年4月29日經行政院環保署公告有條件通過(環署綜字第0990037916號 )，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於民國99年5月21日取得核備函(環署綜字第0990043240號)。
	二、 因地下室開挖範圍縮小及配置調整於民國100年提送第一次變更內容對照表，並於民國100年5月17日公告有條件通過(環署綜字第1000041070號)。於民國100年7月21日取得定稿本核備函(環署綜字第1000059074號)。
	三、 本基地原為臺大醫院公館院區，本計畫已於民國99年9月20日舉行施工前公開說明會，民國99年12月2日開始拆除既有建物，民國100年1月19日完成拆除工程，民國100年11月開始進行基礎工程等興建工程。環境監測計畫部分已於民國99年12月起依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所承諾之監測計畫持續進行，並定期將監測季報成果提送給開發單位臺灣大學備查。

	1.2  變更緣起及目的
	一、 變更緣起
	(一) 質子治療中心由本計畫基地範圍內先行取消，擬規劃在鄰地另案興建輻射科學暨質子治療中心提供同樣醫療服務
	(二) 重新調整樓層之空間配置及用途，經檢討醫療使用需求，建築總樓地板面積由137,296平方公尺調整至137,822.8平方公尺，樓層數由14樓變更為15樓增加機電空間以符合病床分區需求。
	(三) 配合病床區分為兩分區，機電空間考量安全與備援需要增加使用空間，地下部分停車空間變更為機電空間，使汽車停車位減少17席，仍符合法定及停車需求，同時依法增設裝卸車位6席。
	(四) 配合取消質子治療設備減少地下室開挖，重新檢討減少土方量，及最新土資場資料修正土資場去處，以符合本計畫剩餘土石方處理實際時程需求

	二、 變更目的
	(一) 避免影響本計畫臺大癌醫中心醫院工程執行時程，質子治療中心設立地點由本計畫原主體地下室遷移置於鄰近基地另案興建，原地下三樓質子治療中心空間變更為病理部、個人化診斷中心、實驗室、醫師辦公室來加強醫療服務品質。
	(二) 重新調整樓層之空間配置及用途以符合需求。
	(三) 配合病床分區，機電空間考量安全與備援需要增加使用空間，地下部分停車空間變更為機電空間，重新調整樓層之空間配置及用途以符合需求。
	(四) 配合取消質子治療設備減少地下室開挖，重新檢討減少土方量，將前次變更約42萬m3降為約40萬m3，並依最新土資場資料修正土資場去處，以符合本計畫剩餘土石方處理實際時程需求。



	第2 章  開發行為變更之內容
	2.1  原計畫內容概述
	一、 基地位置及現況
	二、 地籍及建築面積
	(一) 基地面積：31,409m²
	(二) 使用分區：大專用地
	(三) 興建地下四層，地上二至十四層等醫療大樓，總樓地板面積137,296 m²
	(四) 實設建蔽率：約35.51%(依99年3月取得長興校區既有建物資料核算所得，後續依建照為準，允建建蔽率40%)
	(五) 實設容積率：約139.85%(依99年3月取得長興校區既有

	三、 計畫內容
	(一) 配置計畫
	主體醫療大樓(病房大樓、門診/研究大樓、手術區)：提供門診、病房、化療、放射治療、質子治療、檢查、檢驗、骨髓移植、手術等醫療服務區及其臨床支援。
	1. 門診/研究大樓：研究室與實驗室。
	2. 醫護宿舍：提供約250人住宿。
	3. 門診預防醫學大樓及幹細胞治療中心：提供門診、健康檢查及幹細胞移植治療。

	(二) 病床規模
	建院期(民國99年～102年)
	(1) 完成醫院主體大樓新建工程及點交。
	(2) 完成各項醫療儀器設備之採購、安裝及驗收或點交。
	(3) 完成儲備人員之召募及訓練。
	(4) 各項管理及醫療軟體之設計、制定與驗證。

	2. 營運初期
	3. 成長期
	4. 成熟期
	5. 擴充期

	(三) 各樓層配置

	四、 廢水處理
	(一) 廢水來源
	1. 感染性廢水
	2. 實驗室清洗廢水
	3.  實驗室化學廢液
	4. 放射性廢水
	5. 一般生活污水

	(二) 廢水水質水量
	(三) 處理方式
	1. 廢水前處理系統
	(1) 感染性廢水排以專管收集並經消毒後再併一般生活污水排至污水下水道系統。污水下水道納管標準並未規範大腸桿菌群，故本計畫將以醫院放流水標準之大腸桿菌群200,000CFU/100mL，作為定期檢測之消毒評估參考值，感染性廢水每季取樣定期檢測，評估消毒成效。
	(2) 實驗室清洗廢水除含較高濃度之化學成份外，pH值及重金屬含量隨清洗物件之不同，其性質差異極大，須經pH值調整及COD、重金屬成份之去除。廢水中之COD及重金屬的處理通常是採用化學混凝沉澱法，於廢水中添加NaOH、H2SO4等藥劑，調整其pH值，使廢水中重金屬離子形成不溶性的氫氧化物後，添加助凝劑，便成粗大膠羽，再以沉降分離的方式去除之(圖2.1-5)。此前處理系統處理符合「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規則」第19條納管標準水溫：45℃、pH：5～9、硫化物：90mg/L、BOD：600 mg/L、COD...

	2.  放射性廢水
	(1) 碘-131病房
	(2) 核醫部
	(3) 排放標準
	(4) 偵測紀錄
	A. 本計畫核醫部將執行1.評估放射性廢水排放之輻射安全。2.每日定期進行廢水槽巡邏、廢水排放管路檢查及偵測、廢水取樣送檢及排放。3.巡邏、偵測、取樣分析報告、及排放記錄等資料歸檔備查。4.排放管路偵測超過標準時，向輻安室報告並協助調查。偵測紀錄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作業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設施經營者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者，應於每週或每次作業完畢後，偵測其工作場所污染情形乙次並記錄。每年應就排放之廢水取樣至少二次，並偵測分析其核種，偵測紀錄應保存三年。測試報告、擦拭報告、廢...
	B. 工務室執行1.廢水暫存槽及廢水排放管路之修復。2.協助核醫部廢水取樣及排放。
	C. 輻射安全室執行1.排放管路中所含放射性物質濃度超過標準時之處理。2.提出檢討及改善方案。
	D. 測試報告、擦拭報告、廢水樣品偵測紀錄及工作場所偵測紀錄，應保存三年。


	3. 採用污水排水分管，設置通透氣系統及存水彎設備以減少空氣之污染
	4. 污排水管材採用鑄鐵管，二樓以上之污排水直接排入污水處理設備，一樓及地下層之污排水排入筏基內污水池再利用污水泵送入前處理設備再排入污水下水道。實驗室之廢水、放射污染水及特殊廢水各自設獨立污水處理設備或回收設備，並採用PVC或PE材質配管。

	(四) 異常應變

	五、 廢棄物處理
	(一) 一般事業廢棄物
	(二) 有害事業廢棄物
	1. 感染性廢棄物
	(1) 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其主要成份大多為有機物，為預防病菌蔓廷，本計畫計畫設置冷藏室以暫時貯存感染性廢棄物堆貯在時間以不超過3天為限。
	(2)  不可燃感染性廢棄物與可燃感性廢棄物處理方式不同，故於貯存時即需加以分開存放。

	2. 實驗室化學廢液
	3. 實驗室固體廢棄物
	4. 放射性廢料貯存室

	(三) 資源回收物貯存區
	(四) 廢棄物清運
	1. 一般事業廢棄物
	2. 有害事業廢棄物
	(1) 感染性廢棄物
	(2) 實驗室廢液
	(3) 實驗室固體廢棄物
	(4) 放射性廢棄物


	(五) 廢棄物清理流程
	1. 一般事業廢棄物
	2. 有害事業廢棄物
	(1) 感染性廢棄物
	(2) 實驗廢液
	(3) 實驗室固體廢棄物
	(4) 放射性廢棄物



	六、 剩餘土石方處理
	(一) 剩餘土石方量
	(二) 棄土運送車次
	(三) 原預定運往之土資場
	(四) 搬運至土資場之路線
	(五)  離場動線：
	1. 可由基地北側大門左轉至基隆路三段155巷，再左轉至芳蘭路直行至辛亥路右轉，可接上臺北聯絡道再銜接上北二高，行駛至磊駿土資場。
	2. 由基地北側大門右轉至基隆路三段155巷，再右轉至基隆路直行至辛亥路右轉迴轉後，直行辛亥路直行汀洲路銜接師大路後，可接上水源快速道路轉入環河快速道路後，直行延平北路六段再右轉至洲美快速道路，左轉至大度路行駛至希望城堡、亞太及國際土資場。或可由環河北路交流道上中山高速公路至林口交流道下，接文化一路及縣106可抵達林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六) 進場動線：
	1. 由離場動線反向經臺北聯絡道下接辛亥路迴轉至芳蘭路右轉再右轉基隆路三段155巷到達基地。
	2. 由離場動線反向至臺北市區後，經辛亥路右轉至基隆路再左轉至基隆路三段155巷到達基地。

	(七) 剩餘資源處理計畫
	起造人之姓名及地址、承造人、剩餘資源處理承包廠商及現場核對人員。
	1. 剩餘資源數量、內容及處理作業時間。於施工計畫中決定1日之搬運棄土量，不可超出計畫中所決定之搬運棄土量及搬運配車量。
	2. 合法收容處理場所或其他經政府機關核准收容場所之地點及名稱。
	3. 剩餘資源處理作業方式及污染防治說明。
	4. 運送車輛牌照號碼，駕駛員駕照及所屬車行資料影本。

	(八) 處理方法
	(九) 搬運時間
	1. 依臺北市交通局規定避開上下班平日交通尖峰時間(6：30～9：30、16：00～20：00)，及考量本案棄土動線學生上下學時間(7:00～8:00、16:00～17:00)。
	2. 開挖階段棄土運輸時間規劃為9：30～16：00及20：00～22：00共8.5小時。

	(十)  施工車輛佔用車道之影響分析

	七、 停車計畫
	(一) 單純清楚的停車系統：線行尋車、魚骨型停放、辨識度高的分區計畫。
	(二) 汽機車動線不交織：汽機車分區規劃、機車停車集中規劃於地下一樓，也可有效避免汽機車動線交錯。
	(三) 停車管制系統：出入口處設置汽機車管制系統。
	(四) 未來可行性：部分機車停車位未來可視實際需求轉換為汽車停車位。

	八、 停車場管理計畫
	(一) 停車場進出管制方式
	(二) 停車場指示設施
	1. 場外告示牌面
	2. 場內指引措施

	(三) 停車場安全設施
	(四) 機車停車場進出管理方式


	2.2  開發行為變更之內容
	一、 避免影響本計畫臺大癌醫中心醫院工程執行時程，質子治療中心(含直線加速器)設立地點由本計畫原主體地下室遷移置於鄰近本計畫建物另案興建。
	二、 重新調整樓層之空間配置及用途以符合需求。
	三、 配合病床區分為兩分區，機電空間考量安全與備援需要增加使用空間，地下部分停車空間變更為機電空間，使汽車停車位減少17席，但裝卸車位增加6席，但仍滿足自身停車需求。
	四、 依實際施工配置圖計算土方量修正前次變更約42萬m3降為約40萬m3，剩餘土石方優先利用公文詢問方式撮合土方交換再利用，若時程或土方性質不符合，再依規定送至合法土資場處理，並依最新土資場資料修正土資場去處，以符合本計畫剩餘土石方處理實際時程需求。
	2.2.2  配置及使用用途變更
	一、 取消質子治療中心及直線加速器
	二、 配合病床區分為兩分區，機電空間考量安全與備援需要增加使用空間，地下部分停車空間變更為機電空間，使汽車停車位減少17席，但裝卸車位增加6席
	三、 本次變更配合病床區分為兩分區，機電空間考量安全與備援需要增加使用空間，重新調整各樓層空間配置及用途，以提高醫療服務品質及院內動線方便性為考量目標，詳細比較如前述表2.2-2，歸納本次配置及使用用途變更包括：
	(一) 北棟7樓降為6樓，主體大樓14樓變更為15樓，增加1層作為機電空間。
	(二) 取消醫護宿舍，變更為空調機房、會議廳及會議室。臺灣大學將在可能之區位如翔安大樓內裝改建、租用學校宿舍等方式為醫護宿舍區替代方案，這兩處可能位置均在步行範圍內，故本次變更仍將在校園內另外提供醫護宿舍空間，本次變更後將不會有額外新增衍生之通勤旅次，停車空間並不需考慮取消醫護宿舍之需求。
	(三) 調整原地下1樓防災中心挪移至地上2樓，地下1樓新增空間變更為機電空間。
	(四) 取消地下3樓質子治療設施及直線加速器，變更為病理部、個人化診斷中心、實驗室、醫師辦公室。
	(五) 地下各樓層停車數量配合機電空間擴大需求予以減少17席，裝卸車位重新檢討增加6席。
	(六) 地上10～13樓及地上3樓分別保留空間，作為後續擴充期使用。

	四、 變更前後地面一層平面配置比較如圖2.2.2-1，人行及車行動線規劃維持不變，各樓層空間使用配置及剖面立面圖比較如圖2.2.2-2～圖2.2.2-3，地下樓層配置變更前後如圖2.2.2-4～圖2.2.2-7，地面層主要變更包括北棟7樓降為6樓，主體大樓14樓變更為15樓增加1層，並重新調整樓層空間配置及用途。地下層主要為取消質子治療中心及直線加速器，並配合機電空間需求調整汽車停車位設置數量及各樓層配置以符合需求。

	2.2.3  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變更
	一、 降低土方量2萬m3成為約40萬m3
	二、 變更土資場去處
	(一) 棄土運送車次不變
	(二) 變更刪除2處，增加3處，共6處預定運往之土資場
	(三) 變更增加棄土動線
	(四) 變更進離場土資場之路線
	1. 離場動線：
	(1) 由基地北側大門左轉至基隆路三段155巷，再左轉至芳蘭路直行至辛亥路右轉，可接上臺北聯絡道再銜接上福爾摩沙高速公路、66號快速道路及中山高速公路，行駛至長惟、寶山及全民等3處土資場。
	(2) 由基地北側大門右轉至基隆路三段155巷，再右轉至基隆路直行至辛亥路右轉迴轉後，直行辛亥路直行汀洲路銜接師大路後，可接上水源快速道路轉入環河快速道路後，直行延平北路六段再右轉至洲美快速道路，左轉至大度路行駛至希望城堡、亞太及國際土資場。配合可能土方撮合地點為台北港，規劃由環河北路銜接上萬板大橋至新北環河快速道路，經重翠大橋再銜接上64號快速道路(八里新店線)直行至西濱快速道路至台北港。

	2.  進場動線：
	(1) 由離場動線反向經臺北聯絡道下接辛亥路迴轉至芳蘭路右轉再右轉基隆路三段155巷到達基地。
	(2) 由離場動線反向至臺北市區後，經辛亥路右轉至基隆路再左轉至基隆路三段155巷到達基地。




	2.2.4  開發時程變更


	第3 章  開發行為變更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3.1   水文水質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二、 本次變更
	(一) 污廢水量及處理
	(二) 實驗室廢水
	(三) 碘-131病床


	3.2  空氣品質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模擬評估結果

	二、 本次變更
	(一) 施工階段
	(二) 營運階段


	3.3  噪音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臺灣科技大學
	(二) 和平高中
	(三) 基隆路三段155巷與芳蘭路口眷村民宅

	二、 本次變更
	(一) 施工階段
	(二) 營運階段


	3.4  廢棄物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二) 一般性事業廢棄物
	(三) 放射性廢棄物

	二、 本次變更
	(一) 事業廢棄物
	(二) 實驗室廢棄物


	3.5  交通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工程車輛進出基地之出入口分析
	(二) 施工車輛佔用車道之影響分析
	(三) 棄土動線影響分析
	(四) 交通影響評估

	一、 本次變更
	(一) 施工階段
	(二) 營運階段
	1. 本案變更前後開發內容說明
	2. 本案變更取消質子中心後之衍生交通量
	(1) 醫院進駐員工
	(2) 就診民眾

	3. 衍生交通量
	4.  本案變更取消質子中心後之停車供需
	5. 本案變更前後對照彙整表



	3.6   剩餘土石方處理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二、 本次變更


	第4 章  環境保護對策與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與修正
	4.1  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與修正
	一、 施工階段
	(一) 本計畫仍將尋求土方交換再利用之可能行，參考「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優先利用公文詢問方式撮合土方交換再利用，如規劃以交通部所屬公共工程台北港開發計畫做為闢建碼頭填土之用，若時程或土方性質不符合，再依規定送至合法土資場處理。
	(二) 本案棄土處理方式採即挖即運方式，以減少棄土堆置時間，由於本開發計畫除需留用少數土方為景觀工程用土外(將現地高程整地至未來開發後之高程與排水坡度，因所需土方量不多，將利用最後開挖階段挖取之土方)其餘幾乎無填方需求，因此本計畫在發包時將積極要求承包廠商參考「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尋求土方撮合再利用為優先，如規劃以交通部所屬公共工程台北港開發計畫做為闢建碼頭填土之用，如果無法達成則將本計畫廢棄土處理將依據「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及混合物管理辦法」(臺北市政府97年11...
	(三) 工地出入口設置錄影監視設備，監控土石運輸車輛清洗、覆蓋、路面污染及廢氣排放情形，並將監控結果(影片)，每月定期送當地環保局備查。
	(四) 空氣污染減輕對策(摘錄原環說)
	1. 工地周界
	2. 物料堆置
	3. 車行路徑
	4. 裸露地表
	5. 工地出入口
	6. 結構體
	7. 上層物料輸送
	8.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
	9. 選用狀況良好之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做好定期、不定期保養維護工作，並避免於不正常之狀況下操作，以減少排放廢氣之污染濃度。
	10. 運輸路線依核定交通維持計畫行駛，加強行駛規範之訂定及執行，於穿越人口稠密地區時，應降低車速至30km/hr以下避免掀揚塵土。
	11. 施工區內設置進出道路指標，以避免其任意於施工場所內行駛而掀起塵土。
	12. 本案施工機具使用柴油應符合含硫量50ppm以下規定，運輸車輛以主動到檢方式通過環保局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以確保符合排氣標準。
	13. 於計畫區附近之敏感受體進行空氣品質監測工作，以供改進環保措施之參考。

	(五)  噪音振動(摘錄原環說)
	1.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定期保養檢修以維持良好車況，並定期檢查及汰換老舊車輛。
	2.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行經住宅區或其他敏感點時，行車速率將降低至每小時30公里以下。
	3. 進出工區道路時，禁止急加速、減速及按喇叭，以減低突增之噪音量。
	4. 認養基隆路三段155巷及芳蘭路丁字路口100公尺範圍內，施工期間工區周界之運輸道路須保持路面平整，運輸道路如有破損時則須立即進行維護，以免因路面顛跛增加運輸車輛產生之噪音振動量。
	5. 開挖日間施工，配合鄰近居民及宿舍區作息時間。施工前將召開公開說明會，與附近居民說明施工時間，做好敦親睦鄰及事前說明之工作，若有需要夜間施工，僅進行低噪音工程。施工期間若接到居民之陳情抱怨，將即時處理並調整棄土車頻率、施工方式降低噪音影響。


	二、 營運階段
	(一) 水文及水質
	1. 病房及研究室之感染性廢水具高度感染性，計畫所產生之感染性廢水以專管收集並經消毒後再併一般生活污水排至污水下水道系統。
	2. 實驗室實(檢)驗過程中清洗器皿所產生之廢水(非化學廢液)，需經前處理系統處理後，再以泵浦抽送至消能井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3. 放射性廢水需設專用廢水槽等待衰減，經衰減及消毒後再納入污水下水道處理。
	4. 宿舍之地面以上樓層污水以重力流方式經自設消能井排至污水下水道系統，地下樓層之污水由專用污水管收集至污水坑，再以泵浦抽送至消能井後，排放至污水下水道系統。
	5. 開放空間區域種植以草皮或採用透水鋪面、透水測溝及透水陰井，減少地表不透水面積，增加地層含水量。
	6. 綠帶下層設置雨水滲流槽，將收集之雨水緩慢直接的滲透至大地回收，增進基地之保水性能。
	7. 營運階段各項用水將向自來水公司申請供應，不抽用地下水。
	8. 配置砂包、發電機及抽水機，預防豪雨、颱風等因素帶來大雨，避免造成地下室淹水。
	9. 本計畫將設置雨水貯留設施，回收之雨水經處理後可作為景觀植栽、景觀水池或消防補充水，可有效降低自來水用水。

	(二) 廢棄物
	1. 廢棄物貯存方法與貯存設施應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設置，廢棄物處理中心應定期清洗與清毒，避免滋生蚊蠅等病媒蟲。
	2.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將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設置足夠之貯存空間，經滅菌後，委由合格處理業者代為處理。
	3. 一般事業廢棄物經收集、暫貯存後，委由代清運機構清運處理。
	4. 各類有害廢棄物及實驗廢液將委由甲級合格代處理業者處理。
	5. 放射性廢棄物經分別貯存後，將全部委由核能研究所代為處理。
	6. 本計畫各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及宿舍的可回收資源垃圾，清潔人員於各層樓將可回收資源收集後，暫時貯於廢棄物暫存區可回收資源區存放，每週回收二次。
	7. 本計畫依據法規與建議，營運階段不使用水銀血壓計，將採電子式血壓計以符合醫療需求。

	(三) 交通運輸
	1. 基地內提供計程車排班區、小客車臨停區、醫療接駁車停靠區，避免上述車輛於基地外道路空間停靠，完全採內部化方式設計。
	2. 停車場出入口舖面與人行道順平，以提供經過本基地周邊的行人平順的步行空間。
	3. 藉由停車場出入口鋪面抬高與人行道齊平措施之執行，可以提供經過本基地周邊的行人平順的步行空間，減輕車輛出入口設置對行人可能造成之不便影響；此外，停車場出入口鋪面色彩與人行道鋪面色彩採不同顏色，以區隔車道與人行道，避免汽機車誤闖人行道。
	4. 本案員工停車空間規劃使用B4F、B3F，並採固定停車位管制，而民眾使用停車空間則規劃至B1F~B3F，以減少民眾繞行距離，為明確讓民眾瞭解停車場動線，於停車場內設置清楚之引導指標，並於每層入口處設置剩餘車位顯示器，預先告知民眾是否有剩餘停車空間。
	5. 停車場出入口舖面色彩與人行道鋪面色彩採不同顏色，區隔車道與人行道。
	6. 尖峰時段派員於停車場出入口引導交通。
	7. 配合地下停車場興建取消週邊基隆路3段155巷路邊停車位。
	8. 引導基隆路往西、辛亥路往南/往北方向進入車輛改由辛亥路、芳蘭路進入基地。
	9. 基地鄰接基隆路3段155巷採右進右出方式進出。



	4.2  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與修正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 施工階段
	1. 本計畫施工前將要求承包廠商擬定施工計畫，包括環境保護計畫等，經監造工程相關人員核准後，始進行各項工程。
	2. 有關本說明書所研擬之各項「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將要求承包廠商納入合約書中據以執行。
	3. 本計畫施工期間將設置專責單位及人員，嚴格要求承包廠商按所提送之環境保護計畫予以確實執行，以確保環境品質。
	4. 施工規範中將納入相關項目之法規管制標準，在施工期間將確實執行監測計畫，其監測結果由專責單位及人員彙整與管理，並與法規值相比較以作為環境保護措施之參考，且必要時將要求承包廠商配合改進環境保護對策。

	(二) 營運階段
	1. 設置環境保護組監督營運階段各項環境減輕對策執行情形包括：
	(1) 處理民眾申訴案件，環保事項民意溝通
	(2) 環境影響說明書承諾應辦之環保事項
	(3) 環保法規及技術資料蒐集與宣導
	(4) 環境監測結果彙整

	2. 設置機電組進行廢水前處理設施之維護、廢棄物處理中心設備之維護、防災設備之維護、省能設備維護、空調水塔清洗及設備維護、雨水回收及省水設備之維護
	3. 設置安全組進行防災演練之執行及指揮、緊急應變措施之研擬及執行。
	4. 營運階段為確保室內空氣品質，癌症醫院除實施禁煙措施外，將每三個月清洗並消毒空調水塔，以避免退伍軍人症之發生。
	5. 營運初期一年將依環境監測計畫進行相關監測工作，其監測結果由臺大癌醫中心醫院管理單位負責彙整與管理。


	二、 本次變更


	
	page-0001
	page-0002
	page-0003
	page-0004
	page-0005
	page-0006
	page-0007
	page-0008
	page-0009
	page-0010
	page-0011
	page-0012
	page-0013
	page-0014
	page-0015
	page-0016
	page-0017
	page-0018
	page-0019
	page-0020
	page-0021
	page-0022
	page-0023
	page-0024
	page-0025
	page-0026
	page-0027
	page-0028
	page-0029
	page-0030
	page-0031
	page-0032
	page-0033
	page-0034
	page-0035


